
2021 年 3 月 30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及 研 究 資 助 局 的 撥 款 機 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簡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及研

究資助局（研資局）的撥款機制。

釐定教資會資助大學經常補助金的機制

2. 政府以整筆撥款的形式向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提供經常補助

金並通常以三年為一個資助期，以配合教資會資助界別的學術規劃周

期。教資會撥予各大學的經常補助金旨在資助各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

工作以履行各自的角色和使命，並主要分為整體補助金和作指定用途

的撥款兩種。

3. 在尊重資助大學分配和管理內部資金自主權之餘，大學須遵守

《教資會程序便覽》內有關教資會撥款的使用和未用餘額的相關規定，

以及有關報告、審計和核證要求。

整體補助金

4. 整個教資會資助界別所得的整體補助金按其用途分為三個部

分－

用途 份額

教學用途撥款 約 75% 
研究用途撥款 約 23% 
專業活動用途撥款 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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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補助金各撥款部分的詳情闡述如下。

教學用途撥款  

5. 教學是大學的職責及使命，故此整體補助金現時主要用於教學。

教學用途撥款根據學生人數、修課程度（即副學位、學士學位、研究

院修課課程和研究院研究課程）、修課形式（即兼讀和全日制）和學科

等因素計算得出。由於個別學科需要特別設備或實驗室，或須佔用教

職員較多時間，其教學成本因而較高，並會在釐訂每間大學的撥款額

時反映 1。在三年期內，每年的整體補助金一般只會按物價和薪酬水平

變動調整。

研究用途撥款  

6. 此等撥款用作提供研究基礎設施。大學可用於聘請研究所需的

職員、提供所需設施（例如辦公地方及設備），以及資助一定程度的研

究活動。此外，大學的研究人員可就其研究項目，向各個研究資助機

構（如研資局、創新及科技署等）申請以項目為本的研究資助。

7. 為推動卓越研究，教資會根據各大學申請經同行評審之研資局

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結果，逐步以更具競爭性的形式分配研究用途撥款。

現時以上述競逐方式發放的撥款比例為 26%，其餘 74%撥款則按「研

究評審工作」的結果發放。

8. 「研究評審工作」是教資會評核各資助大學表現的其中一環。

評審工作採取國際基準，評估大學的研究質素及其相對優勢，並向大

學建議可改善之處，旨在推動學者進行世界級研究，並追求卓越。對

上一次研究評審工作於 2015 年完成，而 2020 年研究評審工作則於

2016 年開始籌備。經廣泛諮詢各評審小組及大學後，教資會分別於

2017 及 2018 年公布研究評審工作的四份主要文件：框架、指引、評

審小組一般工作指引和個別小組評審標準及工作模式指引，相關工作

現正按有關指引進行中。 2020 年研究評審工作按不同專門領域分成

13 個評審小組，採用標準參照評審就各大學提交的研究成果、研究影

響個案及研究環境項目作專業、客觀的評審。研究評審工作結果將於

本年 5 月公布，教資會將按照其結果發放相應的研究用途撥款。

1 總括而言，在計算某些學科的撥款額時，教資會均會乘以一個「相對成本加權數值」。

目前，醫學及牙醫學的加權數值為 3.6（學士學位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及 1.8（研究

院研究課程），而工程及實驗室為本學科的加權數值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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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活動用途撥款  

9. 此部分撥款旨在資助未有涵蓋於上述教學用途撥款和研究用

途撥款範圍的專業活動；撥款額按照教學人員的數目計算。

指定用途補助金及調整

10. 鑒於公式計算為本的撥款模式有時未能充分照顧不同大學的

各種需要，因此教資會在撥款周期內設有特定需求撥款。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設有下列特定需求撥款，以供參考－

(a) 研究用途補助金

研究用途補助金撥款主要源自研究基金的投資收入，並由研資

局發放，用以支持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計劃和活動。為使補

助金切合現時的價格水平，教資會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

期內，每學年由撥款限額中轉撥 7,270 萬元至研究用途補助金。 

(b) 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

教資會向來重視教與學的質素。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

內，教資會向教學發展及語文培訓補助金撥款 7.812 億元，以

支援大學持續提升教與學和語文培訓。

(c) 知識轉移

教資會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內，每學年預留 6,850 萬

元予大學強化知識轉移的能力。

(d) 中央撥款

教資會平均每年會在中央層面從撥款上限中預留約 1%的款項

（即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為 6 億元），資助該三年期內

的新措施，例如教資會在本年一月聯同質素保證局撥款 1.65 億

元，支持大學推動虛擬教學的中長期策略發展。此外，教資會

去年亦撥款供大學加強學生支援服務，以應對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帶來的挑戰，並支持大學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教資會每年亦額外預留 1 億元資助卓越學科領域項目。

此外，教資會亦就大學的特定活動作出公式計算以外、數額較小的調

整撥款，例如用作支援個別專職醫療專業課程學生的臨床訓練。在

2019/20 至 2021/22 三年期，調整撥款總額約為每年 7,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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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工作

11. 教資會通常以三年為一規劃周期，以供各大學檢視近期發展，

及制訂切合未來需要的「規劃工作建議書」，包括檢討現有課程、開設

新課程及淘汰不合時宜的舊課程。整個審議過程由專責小組負責，其

成員均為具有相關經驗而無利益衝突的專家，以專業及審慎的方式作

評核。

12. 為確保珍貴的公帑資助學額用得其所，教資會採用「優配學額」

機制，即大學須預留小部分非人力規劃範疇的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

以供重新調配。「優配學額」機制的競投結果可反映大學的相對表現，

並讓大學檢視其未來發展、角色定位和課程發展策略。重新分配的學

額亦可供大學因應最新的社會需求及趨勢建議開辦新課程。教資會會

按下列七個主要評審準則評審大學提交的「規劃工作建議書」：

(一 ) 院校使命和策略；

(二 ) 滿足未來十年社會的需求；

(三 ) 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學習體驗和教學質素；

(四 ) 研究表現和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體驗的質素；

(五 ) 知識轉移和更廣泛參與活動的影響；

(六 ) 加強國際化活動；及

(七 ) 整體財務健康和院校可持續性。

13. 教資會就 2022/23 至 2024/25 三年期的規劃工作引入了一系列

新措施，以期令工作持續切合社會的人力需要。具體而言，大學除了

需要競逐未來三年期的學額外，亦需交代再下一個三年期的初步規劃，

藉此鼓勵大學作更長遠的籌劃。教資會亦邀請各大學就不同範疇作出

短、中期的人力需求預測，供相關決策局及部門參考。此外，教資會

將採用大學每年度向教資會提交的數據作更精準評估，務求讓規劃工

作更加以數據為本，亦藉此簡化大學擬備「規劃工作建議書」的流程。 

研資局的撥款機制

14. 研資局於 1991 年成立，是教資會轄下機構，成員包括本港及

海外學者，以及本港的非學術界人士。研資局的職權包括透過教資會

就高等教育界在學術研究上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議、審核研究資助申

請及監察研究撥款的運用、甄選各項研究獎學金的得主，以及在自資

高等教育界別推行研究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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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資局須確保其資助的研究項目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內容創

新，亦能促進學術發展。為提升本港學術研究的質素，研資局通過具

競逐性的撥款資助計劃，為最優秀的學術研究項目提供更多資助。研

資局轄下設有由相關的本地及非本地學者出任的學科小組及委員會，

負責審核研究資助及獎學金申請。研資局對各類學術研究都給予同等

支持；對基本研究及應用研究亦一視同仁。

競逐研究資助計劃

16. 研資局現時管理 16 個為教資會資助大學而設的競逐研究資助

計劃，該等計劃共分為四個類別，分別為：

(a) 協作研究計劃

(i)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ii) 主題研究計劃

(iii) 協作研究金

(iv) 研究影響基金

(b) 個人研究計劃

(i) 優配研究金

(ii)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c) 學者獎勵計劃／獎學金計劃

(i)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

(ii)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iii) 研資局博士後獎學金計劃

(iv) 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

(v) 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

(d) 與內地和海外地區合辦的合作研究計劃

(i)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研資局聯合科研資助基金

(ii) 法國國家科研署與研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iii) 歐盟與香港研資局研究及創新合作計劃

(iv) 德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劃

(v) 法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劃

此外，研資局為本地自資學位界別設有三個資助計劃，分別為 (i)教員

發展計劃、 (ii)跨院校發展計劃及 (iii)院校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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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過去五個學年（ 2016/17 至 2020/21），研資局就上述資助計劃

的撥款統計列於附件。

評審工作  

18. 研資局通過由本地及非本地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小組處理研

究撥款申請。為免利益衝突，委員會／小組主席均為非本地專家，而

所有研究撥款的申請均須基於研究建議書的學術質素接受嚴格的同儕

評審。同儕評審由研資局超過 1 萬 2 千名國際外部評審員所組成的網

絡提供支援，經外部評審員評核後由委員會／小組評審。研資局主席

並不參與任何研究建議書的評審工作。

19. 委員會／小組成員須根據外部評審員所提供的評核報告，向有

關委員會／小組獨立提交初步評審報告，以供開會討論。會議期間，

委員會／小組主席須確保當外部評審員與委員會／小組成員之間出現

任何意見分歧時，有關的理據都能得到充份的討論和處理。撥款決定

由整個委員會／小組經討論和協商後作出。

20. 研資局制訂了一份行為守則，列明研資局／委員會／小組成員

以及外部評審員各方，在處理研資局事務期間所適用的行為規範，包

括要求他們申報利益衝突，並限制他們處理與其有關連的申請人所提

交之研究建議書。

其他研究資助計劃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  

21. 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於 2019 年 8 月 1 日推行，為期三年，涉

資 30 億元。計劃旨在讓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經費源更趨多元化，及積極

推動私營機構提供研發開支和捐款，並加強協作。計劃期內，大學／

院校從非政府／非公營界別籌得用以應付與研究相關開支的私人捐款

或資助，均符合資格申請政府配對補助金。第六個申請期結束後，我

們已發放共約 13.6 億元配對補助金予 18 所參與大學／院校，並且已

有七間大學及一間自資院校獲取超過 5,000 萬元「最低款額」的配對

補助金。配對補助金的餘額約有 16.4 億元，計劃將繼續接受申請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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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  

22. 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於 2018／ 19 學年起推行，為修讀教

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所有本地學生提供學費豁免（每年 42,100
元）。計劃的目的是鼓勵更多本地學生報讀研究院研究課程，從而培

育本地研究專才，以維持香港的競爭力，並推動本港高等教育界別的

發展。每年受惠的本地學生超過 1 600 人。

研究基金

23. 研資局的主要資金來源為「研究基金」的投資收入和教資會撥

款。政府於 2009 年撥款 180 億元成立「研究基金」，並分別於 2012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注資 50 億元、30 億元及 200 億元，令總額增至

460 億港元。

24. 「研究基金」現時存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管理的外

匯基金中以作投資，投資收入用於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競逐研究資助計

劃、主題研究計劃、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的資助計劃，及本地研究生學

費豁免計劃。立法會於 2019 年 6 月通過理順「研究基金」內不同款項

的運用限制，有助更有效地調配資源，以應付高等教育界的研究需要。

至於教資會撥款，則用作營運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及卓越學科

領域計劃，以支持本地研究發展。

徵詢意見

25. 請委員備悉教資會及研資局的撥款機制。

教育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2021 年 3 月  



附件

2016/17 至 2020/21 學年研究資助局撥款計劃撥款統計數字  

研究資助

計劃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協作研究計劃

卓越學科領域

計劃
3 231.1 

不適用

(註 1) 
3 216.1 

不適用

(註 1) 
4 277.2 

主題研究計劃 7 230 5 180.0 5 180.0 5 200.0 7 230.0 

協作研究金 18 110.0 18 110.0 20 110.0 24 121.0 29 146.0 

協作研究金

2019 冠狀病毒

病及新型傳染

病相關的一次

性研究計劃

不適用

(註 2) 
27 150.0 

研究影響基金 不適用(註 3) 30 192.9 11 72.7 13 75 

聯合實驗室資

助計劃
不適用(註 4) 11 30 不適用(註 4) 

個人研究計劃

優配研究金 969 599.2 964 593.4 989 592.2 1 005 654.5 1 058 777.4 

傑出青年學者

計劃
155 89.2 151 84.3 153 86.7 166 95.1 163 107.8 

學者獎勵計劃／獎學金計劃

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傑出學者

計劃
4 2.9 5 3.7 7 4.5 9 4.5 8 2.8 

香港博士研究

生獎學金計劃

231 
(註 5) 168.0 

231 
(註 5) 173.0 

231 
(註 5) 173.0 

250 
(註 5) 235.1 

250 
(註 5) 241.9 

研資局博士後

獎學金計劃

不適用

(註 6) 

50 59.5 

研資局研究學

者計劃
10 51.6 

研資局高級研

究學者計劃
10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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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助

計劃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獲資助

項目

數目

獲資助

項目

總額

(百萬元)

與內地和海外地區合辦的合作研究計劃

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委員會與

研資局聯合科

研資助基金

22 24.2 22 25.7 24 26.2 24 26.2 32 35 

法國國家科研

署與研資局合

作研究計劃
3 6.5 3 7.9 3 7.9 3 7.7 3 7.9 

歐盟與香港研

資局研究及創

新合作計劃
4 9.0 6 10.0 2 5.6 2 5.7 (註 7) 

德國與香港合

作研究計劃
12 1.0 14 1.1 14 1.2 16 1.2 17 1.2 

法國與香港合

作研究計劃
10 0.7 15 1.0 11 0.8 11 0.7 (註 7) 

研資局－富布

萊特香港學人 /
青年學人計劃

6 1.3 6 1.0 7 1.1 7 1.4 
不適用

(註 8) 

供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的研究資助計劃

教員發展計劃 50 38.3 59 37.4 40 27.3 61 44.5 69 57.0 

跨院校發展

計劃
10 4.6 5 2.0 5 2.2 7 3.2 8 3.7 

院校發展計劃 6 40.1 2 14.3 2 8.2 7 26.5 6 25.8 

註 1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每兩年舉行一次。由 2022/23 學年起，計劃會改為每年舉行一次。 
註 2 協作研究金 2019 冠狀病毒病及新型傳染病相關的一次性研究計劃於 2020/21 推出。 
註 3 研究影響基金於 2018/19 首次推出。 
註 4 聯合實驗室資助計劃為 2018/19 年度的一次性撥款計劃。 
註 5 該年度新獲發獎學金人數。

註 6 研資局博士後獎學金計劃、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及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於 2020/21 首次推出。 
註 7 暫未有數據提供。

註 8 美國總統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簽署《行政命令》，終止研資局－富布萊特香港學人/青年學人計劃。 


